
附件3

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（2025年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专项资金支出 ）绩效自评表
（2025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2025年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（皖财资环〔2024〕1243号）

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池州市贵池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资金投入情况

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（10分）
预算执行率

(B/A×100%)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481.88 226.025 10 47% 4.7

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481.88 226.025 10 47% 4.7

      其他资金 -

资金管理情况

情况说明 分值（40分） 得分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拨付合规性
资金拨付时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标准进行 ，确保合规性。严格遵守

相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控制管理相关规章制度
8 8

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控管理制度要求拨付项目资金 8 8

执行准确性
严格按照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提前下达中央财政

2024年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 》要求，规范项目支

出

8 8

预算绩效管理期情况

健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，明确职责分工；做好事前目标绩效编制并

及时报送；加强事中绩效跟踪监控，深入开展支出绩效评价，对项

目资金实施自评和核查；强化评价结果应用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
进

8 8

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经自查，在资金拨付、监管等方面，我局均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

办法，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财务处理及时、会计核算规范
8 8

总体

目标
完成

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申请资金481.88万元，用于梅龙街道新龙村畈章组崔

坟山及唐田镇
扬名村山沿组滑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 ，有效消除

地质灾害隐患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有效消除地质灾害隐患，保障34户127人生命财产安全。

绩
效
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全年实际完

成值
分值

（50分）
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数 2个 2 5 5

质量指标

资金专款专用率 100% 100% 4 4

经费支出合规性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预算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

计法》及本单位
财务制度拨付资金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会计法》及本单位

财务制度拨付资金

4 4

治理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% 100% 4 4

时效指标

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日前 2025年12月31日前 4 4

资金拨付及时性

严格按照合同、协议

和审批流程及时支付
。

已支付项目资金

226.025
万元

4 2

地质灾害施工存在不可预
见因素，导致工程量增

加，完工时间较迟，资金
未及时支付。下一步将积

极跟进项目审批流程及时
支付资金。

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≤481.88万元 226.025万元 5 3

地质灾害施工存在不可预

见因素，导致工程量增
加，完工时间较迟，资金

未及时支付。下一步强化
前期勘察与设计、完善预

算编制方法。

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不适用该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对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的影响

通过基层地质灾害防

治能力建设，提升地
质灾害防治能力

有效保护34户127人生

命财产安全
5 5

生态效益

指标
不适用该指标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的影响

通过实施该项目，
可彻底消除地质灾害

隐患

彻底消除地质灾害安全

隐患
5 5

满意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人民群众满意度 ≥90% 95% 10 10

总分 100 90.7

说明 无

注：
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。
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 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3.全年执行数是按照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。


